2010年沈阳工业大学招聘辅导员工作考核办法
为实现我校招聘学生辅导员考核工作科学化、制度化和规范化 ，坚持德才兼备和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根据《沈阳工业大学人才派遣管理暂行办法》相关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条 考核工作指导思想
选拔思想政治素质过硬，爱岗敬业，有一定职业技能，服务意识强的人员充实到我校辅导员队伍中，从而更有利于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，保证服务效果与质量，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服务水平。
第二条 应聘人员基本条件：

1. 具备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应届毕业生。第一学历应为全日制本科。本科学历限211或985院校毕业（本校毕业生除外）。各阶段学历为国家计划内全日制统招统考学历且获得学位。
2. 毕业时间在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4月30日之间。

3. 年龄为28周岁以下（1982年1月1日之后出生）。

4. 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5. 具有主要学生干部工作经历。（主要学生干部指本科或研究生阶段担任过班长、团支部书记、党支部书记职务或在学校、学院团委、学生会担任过部长以上职务的学生干部）
第三条 辅导员聘任的业务要求
1. 政治强、业务精、纪律严、作风正。 

2. 德才兼备，乐于奉献，潜心教书育人，热爱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事业。

3. 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语言、文字表达能力，符合师资条件。 

4. 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力、协调沟通能力。
第四条 招聘考核工作的组织机构

学校成立人才派遣工作（辅导员岗位）考核小组，对拟聘人选进行面试考核。考核组由有关职能部门、部分用人单位以及外聘专家7-11人组成。

    第五条 考核程序

考核工作分两步进行。第一步为笔试选拔，第二步为学校人才派遣工作（辅导员岗位）考核小组面试考核。具体考核程序如下：

一、笔试选拔

1. 学校根据辅导员政治、业务素质要求出笔试题，考核应聘人员掌握相关知识的程度。
2. 参加笔试人员需携带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、身份证原件及相关证明材料。
3. 学校根据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确定拟聘人员，招聘岗位数与拟聘人员数的比例为1：3。
二、面试考核过程
1. 工作人员向拟聘人员宣读考核程序及注意事项，抽取考核顺序。

2. 工作人员按考核顺序提示拟聘人员抽取面试题目并进入考核现场。

3. 拟聘人员首先介绍个人情况，解答面试试题，然后回答专家评委的提问。
4. 每位拟聘人员面试结束后，考核组评委在《考核评分表》上打分，所有评委打分结果，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取平均分数作为个人考核成绩。
5. 学校人才派遣工作（辅导员岗位）考核小组根据考核结果，确定最终人选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沈阳工业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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